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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防檢局局長許天來涉及隱匿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乙事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2011 年 12 月 27 日收農委會防檢局已收到彰化芳苑蛋雞場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死雞檢體

，採樣送實驗室檢驗，2012 年 1 月 4 日該檢體的病毒檢測報告確定呈現 H5N2 高病原性禽

流感特徵，1 月 10 日農委會呈報世界動物衛生組織為 H5N2 低病原性禽流感，2 月 1 日召開

第一次專家小組會議，直至 2012 年 3 月 01 日才對彰化芳苑蛋雞場 5.4 萬隻蛋雞進行全面撲

殺。 

二、根據 2 月 1 日專家小組會議，學者對於造成彰化芳苑蛋雞場疫情為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已

有共識，但從會議錄音帶中得知，只有許天來說是低病原，還告訴與會學者，「 老闆希

望等他離開以後再做決定。」許天來口中的「老闆」本席以為若非當時的農委會主委陳武

雄即是正在選舉的吳敦義院長。以本案隱瞞 70 天之久，本席合理懷疑以當時正值選舉期間

，此事自然是擔心影響執政黨選情。面對攸關國人健康與國內養殖業發展至關重大的疫情

處理，竟如此輕忽怠慢甚至是蓄意隱匿疫情，馬英九對此亦難辭其咎。本席認為農委會前

主委陳武雄、防檢局前局長許天來卸職並不能卸職，本席要求政院徹查農委會所有相關人

員失職情況，並將陳武雄、許天來移送法辦。 

三、國內發生首次 H5N2 高病原性禽流感疫情，禽類農產品停止外銷，勢必嚴重影響國內禽類養

殖業生計，本席要求政院儘速擬定有效遏止禽流感疫情擴散之措施，對於國內產業所受衝

擊之後的紓困，亦應立即提出配套方案，並加強宣導建立消費者信心，穩定國內市場。 

（六）本院姚委員文智，就全面汰換所有蔣介石肖像的硬幣，改為鑄造

對台灣有重大意義或貢獻人物肖像硬幣，如已故國際名畫家，二

二八受難者陳澄波乙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2006 年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公布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中點名「蔣介石是

事件元凶，應負最大責任」。本席認為台灣已走向民主深化、實踐轉型正義的道路上，不

能只在逐漸形式化的追思會、紀念館打轉，卻習焉不察地讓釀成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案件的

極權統治者蔣介石、像鬼魅般如影隨形地在日常生活中出現。 

二、台灣目前使用的硬幣中，1981 年發行的十元及五元硬幣圖樣都是蔣介石的肖像，而在總數

29 億枚的十元硬幣中，2010 年發行的蔣渭水紀念幣及蔣經國紀念幣僅各發行 5,000 萬枚，

佔總發行量約 3.4%，至今仍有 28 億枚蔣介石肖像十元硬幣流通市面。本席認為這些已經發

行三十年的硬幣，已該汰舊換新，央行亦應著手全面回收二二八的元凶蔣介石肖像硬幣。 

三、本席認為中央銀行不但應著手回收二二八的元凶蔣介石肖像硬幣外，亦要求中央銀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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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日各國在貨幣人物肖像上，以藝術家等其他行業人物取代政治人物的趨勢，以凸顯台灣

多元的價值與特色，從對於台灣有鉅大貢獻或意義之人士中，如已故國際知名畫家、二二

八受難者陳澄波，挑選將來鑄造新幣的主題。 

（七）本院陳委員學聖，建請行政院積極協調國防部及退輔會，認真檢

討眷村改建及配售等相關規定，並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保障散

居榮民就養及安家補助問題，以期延宕日久問題儘速妥適解決，

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散居榮民問題經本席釐清，係因過去配合國防部配舍政策一再變更所產生之不公平情形： 

1.原已結婚時間及眷口多寡記點為配舍優先，後增加年資、考績； 

2.再來鼓勵從軍及留營，優先順序再次調整； 

3.在台入營之常備官士，或由於當時父母、祖父母健在人口多因而計點高，配舍反較資深

官士優先； 

由於以上政策再三變更，配舍作為獎勵的歷史背景，導致散居榮民有眷未曾配舍之現況。 

二、已廢止之「國軍在臺軍眷業務處理辦法」，係為核發「房租補助費」之依據，該辦法規定

退伍除役人員雖未配眷舍亦不得支領房租補助費, 然回顧當年經濟環境，服役當時所領僅是

區區數百元房補費；另據國防部指稱，「房租補助費自 79 年起，已納入薪俸發放」, 對 79

年以前退除役有眷官兵, 至為不公；相較住眷舍者除子女及配偶有繼承權力，且災害發生時

並獲列管單位照顧，未配舍散居榮民，境況堪憐 

三、「國軍老舊眷舍改建條例」配舍時身分為國軍有眷官兵, 以償其為國犧牲奉獻、保國衛民，

然國軍退除役未獲配舍官兵，係因在職因眷舍有限未獲配舍, 政府以房補費代替，退伍則取

消，相較於配舍者可續住甚恩澤子女；彼此身分義務相同，權力則殊，既然有舍者可安享

居住，則無舍退役官兵就應另予合理補助。 

四、依現行法規，「有眷無舍」人員未具備「原眷戶」資格，亦不符支領其他補助如房補等資

格，前述問題係國防部業管；另有眷無舍退伍榮民之就業、就養、安家補助等問題，則權

責係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業管；建請行政院召集國防部及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等相關單位會議研商妥適方案，會前須蒐整有眷無舍散居榮民人數及所需預算，以期確實

解決延宕已久的問題。 

五、上述質詢 敬請答覆。 

（八）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高雄市政府為推動低碳運輸與汰換二行程

燃油機車，與環保署合作推動電動機車電池自動交換系統，預計


